关于推荐江西中医药中青年人才(第三批)培养计划培养对象的通知

校属（附属）各部门、各单位：

近日，省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启动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第三批）培养计划的通知》（赣中医药科教字〔2021〕2号），为做好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养及推荐名额

（一）培养名额：遴选50名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中医药临床、科研，中药开发方向）。

（二）推荐名额：全省共计100名。我校（含附属医院）可推荐名额16名。
二、遴选条件

推荐人选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在全省范围内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在全省中医药生产相关企业从事中医生产、加工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且连续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中药炮制、鉴定、传统制药工艺、制剂等相关工作6年以上，年龄不超过45周岁（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

（四）思想政治素质好，职业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在学习与实践中有悟性和钻研精神，具有良好的培养潜能；

（五）中医药理论基础扎实，有一定学术成就，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有一定特色；
（六）所在单位支持培养对象参加脱产学习，本人能够保证学习时间，完成学习任务。

三、遴选程序

（一）申请人按照《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第二批)培养计划实施方案》（附件2）要求提出申请，如实填写《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申报表》（附件3），并提供支撑材料。

（二）申请人对所填内容和提交的材料负责，如有故意虚报或隐瞒事实，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三）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择优推荐（有1人以上申报的需依序推荐），对申请人员及所填材料进行审核把关，尤其是业绩材料和基本情况汇总表需要重点审核，如有出入需告知申报人，对不符合条件或材料弄虚作假的一律不得提交报送，并视情况做出有关处理。
四、提交材料
（一）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申报表（附件3，纸质版一式3份，其中的“所在单位推荐意见”经部门审核无误后，由负责人签字盖章）

（二）江西省中医药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推荐人选基本情况汇总表（附件4，纸质版一式1份）

（三）申报业绩材料（附件5，按“申报证明材料目录”要求，逐一对应提供材料，并做好相应的标签页，使用燕尾夹夹好或胶装成册，获评推荐后则必须胶装成册提交）

以上材料请一并于6月8日下午16:00前报人事处师资管理科（行政楼105室），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蒋贤宝

电话：87118803

邮箱：10786328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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